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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末宣云屯田的几个问题

殷 崇 浩

明朝末年
,

在宣 (今河北宣化 )
、

大 (今山西大同)
、

山西 (今山西宁武 ) 三镇曾大规模兴置

屯田
。

这 一带又称为宣云
,

故此屯田也叫宜云屯田
。

宣云屯田是很有特色的
,

其详细情况见

于卢象异在主持此处屯田时先后所上的疏文 中: 这些上疏辑于一九八四年浙江古籍出版社选

编出版的《卢象异疏犊 》
。

因此
,

本文实际上是读了《卢象异疏腆》后所写的一篇札记
,

实属管

窥之见
。

(一 )

先谈一下宣云屯田的时限及规模
。

宣云屯田有秋
, 《 明史 》卷二百六士一《卢象异传为系之于崇祯九年 (公元 16 3 6年 )

, 《 明 鉴

纲目》卷八《庄列帝》及《明通鉴》卷八十五认为是崇祯九
、

十两年
。

然而据《卢象异疏腆 ))( 后 面凡

涉及本书的引文仅注卷数和疏文名称 )
,

卢象异首陈屯田之议在崇祯九年十月十八 日
,

是 日上

《经理屯田种马琉 》 (卷六 )
。

约两个月后
,

他才在(( 屯政疏》 (卷六 ) 中拿出具体方案
。

因而崇祯

九年实际上仅是宣云兴屯的酝酿和筹备阶段
。

崇祯十年 (公元 1 6 3 7年 )
,

宣云屯田方大规模展

开
,

且成效卓著
,

因而是年十月十二 日卢象异有《屯政告成疏 》 (卷九 )
。

崇祯十一年 (公元 1 6 3只

年 )
,

宣云继续屯田
,

但规模大为缩小 (拳九《经理崇祯十一年屯政疏 》 o) 至是年十一月卢被鲁

职
,

不久亡身战阵
,

宣云屯田便不了了之 ((( 明史 》卷二十四《庄烈帝纪 )))
。

所以
,

真正说来 宣

云屯田有秋主要是崇祯十年
。

崇衫(挤
`

一年
,

这 里继续垦埠着的屯田可望有所收获
,

但不会很

大
, 可见

,

宜云屯田为时是短暂的
。

崇祯十年屯田有秋之后
,

卢象异于十一月十六 日上《 叙兴屯有功官员疏 ))( 卷九 )
,

其中开

列的大小有功官员
`

通计不下八十余员
” ,

由此看来宣云兴屯规模颇为可观
。

不过
,
当时电田

分布的具体情况诸籍皆不见记载
,

屯田数目也不见记载
。

这里试对崇祯十年的屯田数 目作 一

大致推算
。

卷 十 一
《 回 奏 兴 屯 疏 方载

,

崇 祯 十 ` 年 宣 云 屯 田 数 仅
由
用 军 屯

”

一 法

, `

督 属 三 镇 并 十

边 道 共 屯 三

一

} 万亩另
’ ,

即 三 千 顷

,

若 加 上

“

借 种 具
卜
、 “

募 开 垦

”

二 法

,

兴 屯 数 要 多 于 三 千 烦

。

然

祟 祯 十 一 年 宣 云 屯 田 已 不 景 气

,

因 而 崇 祯 十

咖

龟

田 数 肯 定 会 更
多

一 些

。

我 们 现 在 知 道 崇 祯

十 年 共 花 屯 本 银 七 万 两 (卷九 《 经 理 崇 祯 十 一 年 屯 政 魂 》
、
《 屯 政 告 成 疏 》 )

,

而 宣 云 屯 田 三 种 办

法 中

,

借 种 具 一 法 是

“

以 一 顷 计 之

,

共 用 银 六 两

”
((( 屯政 琉 》 ) ,

募 开 垦 法 每 地 一 顷 计 用 银 约 九

两 九 钱
,
用 军 屯 法 每 顷 用 银 约 十 两 八 钱 (均详 后 )

。

则 平 均 每 一 顷 地 费 屯 本 银 约 八 两 九 钱

。

这

样

,

我 们 就 可 以 计 算 出 祟 祯 十 年 时 开 垦 屯 地 约 七 千 九 百 顷

。

此 外

,

还 有 一 种 估 算 法

:

在 谈 及

宣 云 屯 田 的 收 获 量 时

, 《 明 史
.

卢 象 异 传
》

、

《 明 鉴 纲 目 》 卷 八
、
《 明 通 鉴 》卷 八

一
-f 五皆言积谷二

十 (余 ) 万 (石 )
,

只 是 在 时 间 上 互 有 出 入

,

有 的 认 为 此 收 入 是 崇 祯 九 年 的

,

有 的 则 记 为 是 崇 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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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十 两 年 的

。

我 们 在 前 面 已 经 指 出

,

崇 祯 九 年 时 仅 是 筹 备 阶 段

,

崇 祯 十 年 为 宜 云 屯 田 有 秋

之 年

,

故 诸 籍 所 载 应 是 崇 祯 十 年 的 收 入

。

而 宣 云 地 区 亩 产 曼 有 两 种 说 法

,

其 一

,

卢 象 异 说

:

`

边 地 虽 甚 晓 清

,

若 时 和 年 丰

,

上 地 每 亩 岁 可 得 谷 四 斗

,

中 地

、

下 地 可 得 三

、

二 斗

。

查 上 中 地

无 几

,

而 下 地 居 多

,

酌 其 盈 虚

,

通 计 地 一 顷

,

岁 可 得 谷 二 十 五 石

”

(卷 六《 屯 政 琉 )))
,

即 每 亩 二

斗 五 升

。

其 二

, 《 明 史 》本 传 说
,

宣 云 屯 地

“

亩 一 钟

” 。

显 然

。

本 传 所 言 不 合 宣 云 实 情

。

于 是

,

我 们 又 可 以 据 此 计 算 出 奈 祯 十 年 宣 云 开 垦 屯 地 约 八 千 顷

。

所 以

,

据 以 上 两 种 估 算 可 知

,

宜 云

地 区 屯 田 最 兴 旺 的 时 期 开 垦 规 模 约 达 于 八 千 顷

。

当 时 宣 云 抛 荒 地 亩 共 一 万 六 千 余 顷 (卷 六 《 屯

政 疏 》 )
,

则 被 开 垦 的 土 地 约 占 荒 地 的 一 半

,

因 此

,

明 末 宜 云 屯 田 的 成 效 是 较 为 可 观 的

。

(二 )

前 已言及
,

宣 云 屯 田 方 式 计 有 借 种 具

、

募 开 垦

、

用 军 屯 三 种

,

卷 六 《 屯 政 疏 》对 此 有 详 细

的 阐 述
,

兹 从 生 产 资 料 的 来 源

、

耕 种 面 积 的 大 小

、

耕 种 人 员 状 况

、

基 层 电 垦 组 织 及 管 理 人 员

、

剥 削 程 度 及 方 式 诸 方 面

,

亦 即 从 制 度 上 对 之 稍 作 提 炼

,

以 明 其 概

。

先 看

`

借 种 具

.

之 法

。

卢 象 异 说

:

此 法 是

“

每 地 一 亩

,

约 用 雇 倩 耕 牛 银 三 分

,

籽 种 及 粪 土 银

三 分

,

以 一 顷 计 之

,

共 用 银 六 两

,

此 借 种 具 之 大 概 也

’

(卷六 《 屯 政 琉 》 ,

以 下 所 引 无 特 别 注 明

者 皆 出 于 此 琉 )①
。

据 此

,

在 这 种 方 式 下

,

实 质 上 耕 牛

、

种 具 由 官 方 提 供
,
耕 种 面 积 没 有 规

定
,

耕 种 者 开 垦 多 少 政 府 即 按 比 例 提 供 多 少 银 两

。

卢 又 说

: “

凡 领 官 银 开 种

,

若 概 授 之 贫 安 单

夫

,

必 有 失 误

。
·

须
于

附 近 地 方

,

总 立 一 大 屯 长

,

用 义 官 及 各 卫 指 挥 之 大 有 德 行 身 家 者
;
再 分

立 小 屯 长
,

用 义 官 及 该 卫 千 百 户 之 有 德 行 身 家 者

。

一 切 招 来 贫 民

,

散 给 籽 种

,

巡 省 耕 获

,

催

纳 种 息

,
皆 责 成 之

”

②
。

那 么 这 类 屯 田 上 的 耕 种 者 是 因 无 力 经 营 而 弃 地 流 亡 的 贫 户

,

他 们 被 招

徕 之 后

,

按 一 定 的 数 量 (具 体数 目不 明 )组 成
“

小 屯

” ,

若 干

“

小 屯

’

再 构 成

`

大 屯

, 。

无 论 小 屯 还

是 大 屯
,
主 要 都 是 由 军 事 系 统 的 卫 指 挥 及 卫 千 户

、

百 户 选 派 有 德 行 之 人 充 当 屯 长

。

因 此

,

借

种 具 屯 垦 法 实 际 上 是 在 军
井 督 促

、

经 管 之 下 的 民 户 屯 田 ③
。

这 类 屯
田

的 剥 削 方 式 是 只 收 屯 息

,

即

`

侠 秋 成

,

每 银 一 两

,

除 还 本 外

,

纳 谷 息 银 二 钱

,

本 折 随 之

, 。

此 剥 削 额

,

虽 然 据 卢 象 异 讲 比

民 间 称 贷 的 利 息 低

,

但 息 率 仍 为 百 分 之 二 十

。

再 看

`

募 开 垦

”

之 法

。

卢 象 异 说

: “

不 论 军 民 人 等

,

但 有 愿 领 牛 具 籽 粒 代 官 耕 种 者

,

排 地 一

顷 六 十 亩

,

用 佃 户 一 人

,

用 耕 牛 二 只

’ , `

籽 种 粪 土 照 数 给 发

’ 。

很 明 确

,

这 类 屯 田 户 的 耕 地 由

政 府 配 给

,

每 丁 户 耕 种 面 积 为 一 百 六 十 亩

。

另 外

,

耕 牛 也 是 政 府 提 供 的

,

因 为 官 方 对 耕 牛 只 是

“

每 只 十 二 月 至 三 月 每 月 给 料 草 银 一 两

”

(四月 至十 一月放 青
,

无 须 料 草 银
)

,

却 不 给 价 银

。

至

于 籽 种 肥 料 则 依

“

借 种 具

”

条 例

,

由 政 府 贷 银

。

因 此

,

全 部 生 产 资 料 都 由 官 方 提 供

。

卢 又 说

,

管 理 人 员

“

仍 于 本 屯 近 地

,

择 殷 实 有 德 行

,

或 指 挥 千 百 户

,

或 省 祭 义 官

,

为 之 枪 查 鼓 励

” 。

则

基 层 措 置 人 员 与 前 一 法 大 致 相 同

。

不 过

,

不 见 这 类 屯 田 法 的 基 层 组 织 情 况

,

既 有 管 屯 人 员

,

不

可 能 不 明 其 分 属

,

基 层 组 织 应 是 有 的

,

或 许 因 为 仍 与 借 种 具 法 一 样 分 之 以 大 屯

、

小 屯

,

故 未 言

及

。

募 开 垦 的 剥 削 方 式 是 雇 佣 制

,

卢 象 异 说

,

屯 户

“

每 月 给 食 米 三 斗

,

工 银 五 钱

’ ,

工 银 显 然

就 是 雇 值

。

屯 地 还 雇 请 短 工

, “

短 工 八 十 工

,

每 工 工 银 三 分

,

该 银 二 两 四 钱

。

每 工 食 米 一 升 二

合

,

约 该 米 九 斗 六 升

. 。

据 此 标 准 计 算

,

短 工 的 月 工 银
( 以三 十 日计 ) 为 九 钱

,

月 食 米 为 三 斗 六

升

。

短 工 因 是 在 农 忙 时 雇 请

,

劳 动 强 度 大

,

故 工 值

、

工 食 皆 比 长

一

工
高

。

正 因 为 这 类 长 工

、

短

工

`

既 领 地 亩 牛 具

,

一 切 工 银 食 米 籽 种 俱 官 为 给 发

’

故

“

至 秋 成

,

所 入 米 粮 草 束

,

俱 系 在 官

,

升

合 不 许 侵 没

, 。

对 此 剥 削 率

,

试 以 长 工 为 例 估 算 如 下

:

收 入

,

每 户 耕 种 一 百 六 十 亩

,

每 亩 按 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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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二斗半
进行计算,

共 可 收 粮 食 四 十 石
。

宣 云 所 产 多 为 杂 粮

,

当 时 当 地 杂 粮 价 格 一 般 为 每 石 约 五 钱 (卷九 《 经 理 祟 祯 十 一 年 屯 政 琉 )))
,

则 四 十 石 杂 粮 值 银 二

十 两 ④
。

政 府 之 支 出 为

:

工
钱

,

十 二 个 月 共 六 两
,
两 头 牛 之 草 粮 银 计 八 两

,
年 食 米 值 银 一 两

八 钱

。

共 十 五 两 八 钱

。

所 以

,

每 年 政 府 从 每 一 屯 户 那 儿 尽 搜 刮 四 两 二 钱 银 子

,

剥 削 程 度 与 借

种 具 相 近

。

另 外

,

此 屯 垦 法 中 的 生 产 者
(长工

、

短 工
)

,

原 则 上 是 军 民 皆 可

,

故 不 排 除 军 人 应

寡 的 可 能

,

但 卢 象 异 疏 文 中 称 应 募 长 工

、

短 工 为

`

佃
(田 ) 户

’ ,

因 而 我 们 得 以 知 道 实 际 耕 作 者

不 是 单 丁 兵 士

。

最 后 着

`

用 军 屯

”

之 法

。

此 法 种

`

官 田

” 、

用

`

官 牛

” ,

籽 种 粪 土 等 费 也 是

`

在 官 一 一 措 给

” ,

即 全 部 生 产 资 料 都 是 政 府 提 供 的

。

用 军 屯 之 法 的 耕 种 者 不 用 说 是 兵 士

,

但 不 是 野 战 之 军

,

而

是 营 路 边 垦 各 军

,

这 些 兵 士

“

原 供 守 御

,

非 战 兵 也

” 。

卢 象 异 说

: “

将 近 地 荒 田

,

或 每 顷 用 忠 实

稍 有 身 家 军 二 名

,

官 牛 一 只
,
以 十 顷 为 一 小 屯

,

用 军 二 十 名

,

用 官 牛 十 只
;
百 顷 为 一 大 屯

,

用 军 二 百 名

,

用 官 牛 百 只 ……再 择 本 卫 所 指 挥 千 百 户 练 达 有 身 家 者
,

每 百 顷 或 委 二 三 员 专 事

经 理

。 ”

据 此

,

知 用 军 屯 法 对 耕 种 面 积 有 要 求

,

即 每 名 兵 士 课 种 土 地 五 十 亩

,
又 知 士 兵 屯 垦 基

层 组 织 也 是
`

小 屯

’

和

“

大 屯

”

两 种

。

每 一 小 屯 有 士 兵 二 十 名

,

十 小 屯 为 一 大 屯

,

有 士 兵 二 百 名

;

此 外 还 知 道 此 屯 法 的 基 层 措 置 官 员 是 卫 所 指 挥

、

千 户

、

百 户

。

关 于 剥 削 形 态

,

卢 象 异
日

: “

凡

屯 军 与 民 佃 不 同

,

原 有 本 身 月 粮

。

每 年 长 种 官 屯 之 军

,

每 月 只 加 给 银 四 钱 五 分

,

农 时 仍 用 阂

卫 阅 所 军 更 番 力 作

,

每 工 日 给 银 二 分

,

工 止 免 给

’ 。

兵 士 屯 垦 所 费 银 两 比 募 开 垦 法 所 付 雇 银 要

少

,

但 若 以 长 种 官 屯 之 军 与 蓦 开 垦 法 的 长 期 雇 工 相 比

,

前 者 所 受 剥 削 显 然 要 轻 一 些

,

因 为

,

以

同 样 标 准 计 算

,

每 士 兵 屯 种 的 五 十 亩 土 地

,

共 收 粮 食 十 二 石 半

,

值 银 六 两 二 钱 五 分

。

而 每 年

每 一 参 与 屯 田 的 士 兵 所 得 加 给 银 五 两 四 钱

。

收 支 相 抵 后 显 然 政 府 所 入 不 多

。

另 外

,

关 于 收 获

物 的 处 理

,

由 于

“

屯 军 既 食 官 晌

,

种 官 田

,

牛 具 籽 种 又 在 官 一 一 措 给

, ”

故

“

每 年 所 入 米 粮 草 束

,

俱 属 公 家

’ ,

无 庸 多 言

。

综 观 上 述 三 种 屯 田 方 式

,

实 际 上 仍 可 分 为 民 屯 制 和 军 屯 制 两 种

, `

借 种 具

” 、 `

募 开 垦

’

为

民 屯

, .

用 军 屯

“

为 军 屯

。

但 无 论 军 电 还 是 民 屯

,

都 在 宣 云 总 督 卢 象 异 的 统 帅 之 下

,

直 接 总 管 官

员 则 是 临 时 新 设 的 宣 大 监 军 屯 牧 道 金 事 ((( 经 理 祟祯 十一 年屯政 疏 )))
,

因 而 在 制 度 上 它 们 有 若

干 的 相 同 或 相 似 之 处

。

可 见 宣 云 屯 田 的 制 度 是 有 特 色 的

。

(三 )

这部分
,

从 宜 云 屯 区

“

借 种 具

”

法 的 实 行

,

谈 谈 有 关 地 权 方 面 的 问 题

。

在 宜 云 屯 田 中

,

有 一 种 引 人 注 意 的 现 象

,

即

`

借 种 具

’

法 的 地 权 所 属 在 我 们 看 来 是 不 明 朗

的

。

人 们 或 许 以 为

,

既 是 屯 田

,

显 系 官 产

,

何 有 地 权 不 明 之 说
? 我 们 之 所 以这 样 认 为

,

是 注 意 到

了 卢 象 异 的 如 下 谈 话

:

在 言 及

`

借 种 具

”

之 法 推 行 的 原 因 时

,

他 说

`

今 欲 以 军 种

,

而 地 多 不 在

军

,

以 民 种

,

而 民 多 弃 其 地

” ,

莫 若 行 借 种 具 法

。

何 以 这 种 状 况 成 了 推 行 借 种 具 之 法 的 起 因
? 我

们 理 解
:

借 种 具 之 法 实 际 上 多 数 是 在 主 属 不 明 的 私 人 荒 地 上 推 行

,

正 因 为 如 此

,

故 虑 及 实 行 屯

田 后 私 人 田 主 可 能 会 来 认 领 土 地

。

但 是

,

这 些 土 地 的 主 人 又 实 际 上 放 弃 了 耕 种

,

或 离 乡 背 景

.

或 弃 农 之 他

。

需 要 设 法 促 使 这 部 分 土 地 返 耕

。

于 是 就 创 行 了 借 种 具 以 开 屯 田 之 法

,

即 官 方 只

出 面 贷 种 其

、

拚 牛 而 不 管 其 他

,

有 意 迥 避 了 地 权 问 题

。

即 对 于 荒 地 无 论 有 主

、

无 主

、

主 人 是

谁 等 情 况

,

政 府 一 概 不 管

,

只 要 有 人 愿 意 开 垦

,

即 给 予 贷 款

,

秋 后 按 款 数 征 息

。

在 这 种 情 况

下

,

从 私 人 方 面 看

,

屯 种 者 所 开 垦 的 可 能 是 自 己 的 地

,

也 可 能 是 无 主 或 主 属 暂 时 不 明 之 地

。
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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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只 要 向 宣 云 屯 田 措 置 机 构 贷 款

,

就 成 了 宣 云 屯 田 户

,

名 义 上 都 暂 属 国 家 佃 农

,

那 怕 用 此 贷 款 耕 种 自 己 的 土 地

,

也 算 纳 入 了 宣 云 屯 田 的 范 畴

,

其 地 就 罩 上 丁 一 层 国 有 土 地 的

外 衣

,

因 而 就 有 权 只 向 宣 云 屯 田
措 置 机 构 还 本 纳 息

,

而 无 须 向 州 县 政 府 交 纳 税 粮

。

不 过

,

如

果 次 年 不 向 宣 云 屯 田 机 构 借 贷 了

,

那 么 也 就 逸 出 了 宣 云 屯 田 范 畴

,

脱 去 了 国 有 地 的 外 衣

,

假

如 尚 未 抛 荒

,

一 般 就 免 不 了 要 承 担 国 家 赋 役

。

因 此

,

在 辖 于 宣 云 屯 田 机 构 期 间

,

这 部 分 土 地

的 地 权 至 少 在 形 式 上 是 模 糊 不 清 的

。

正 出 于 这 一 缘 故

,

宣 云 屯 田 措 置 机 构 对 借 种 具 的 屯 户 只

是 严 格 造 册 以 登 录 借 贷 的 银 数

,

便 于

“

照 银 数 征 本 还 息

” ,

而 根 本 不 对 屯 户 耕 垦 的 亩 数 作 出 规

定

。

以 借 种 具 作 为 一 种 专 门 的 兴 屯 办 法

,

在 明 代 以 前 尚 未 见 到

,

一 般 地 说

,

常 见 的 是 用 私 人

耕 牛 和 私 人 农 具 耕 种 国 有 屯 田

。

若 单 从 生 产 资 料 的 使 用 这 一 角 度 去 看

,

借 种 具 新 法 与 以 私 人

耕 牛

、

农 具 耕 种 国 家 屯 田 无 本 质 区 别

,

即 都 是 以 私 人 的 一 部 分 生 产 资 料 与 国 有 的 一 部 分 生 产

资 料 合 并 在 一 起 从 事 农 耕

,

只 不 过 在 借 种 具 中

,

私 人 所 出 是 地 产

,

由 于 私 人 地 产 在 法 律 规 定

上 是 须 承 担 国 家 赋 役 的

,

因 而 私 人 地 产 在 投 入 屯 田 开 办 时 其 地 权 在 形 式 上 必 然 暂 时 会 呈 现 出

复 杂 的 状 态

。

从 而 成 为 封 建 土 地 制 下 地 权 状 态 复 杂 的 原 因 之 一

。

宜 云 屯 区 借 种 具 屯 垦 法 中 地 权 所 出 现 的 这 一 复 杂 状 态 说 明

,

在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后 期 她 权 更

加 趋 于 稳 定

。

宣 云 地 处 边 防 前 线

, “

从 居 庸 关 历 岔 道

、

柳 沟

、
·

永 宁
… … 独 石 口 ,

回 环 四 百 余

里 …… 此 皆 昌
、

宣 密 迩 之 地

,

而 陵 后 要 害 之 所 也

”

(卷六 《 请 增 标 营 兵 晌 疏 )))
。

当 时 这 里 屡 遭 进

犯 ⑤
,

由 于 兵 荒 马 乱

,

加 上

“

斌 役 既 繁

,

收 成 又 薄

” ,

宣 云 地 区

`

但 见 地 土 荒 凉

,

居 民 寥 落

” ,

民

“

多 委 而 去 之

”

(卷六 《 经 理 屯 田 种 马 琉 》 )
。

但 是

,

居 然 在 这 种 状 况 下

,

地 权 仍 是 明 朗 的

,

乃

至 政 府 在 此 措 置 屯 田 时 也 不 得 不 虑 及 此 点 而 别 出

“

借 种 具

”

之 法

。

当 然

,

政 府 在 此 办 屯 也 会 遇

到 地 方 豪 强 捣 乱

,

所 谓

`

豪 佑 侵 种

,

纳 粮 则 指 为 抛 荒

,

官 垦 又 认 为 已 业

”

(卷 十一 《 回 奏 兴 电

硫 )))
,

但 豪 强 之 所 以 敢 于 这 样

,

正 是 以 地 权 的 稳 固 为 前 提 的

。

大 家 知 道

,

对 于 抛 荒 地 地 权 的

处 理

,

有 一 个 历 史 演 变 过 程

,

汉 魏 时

,

对 无 人 耕 种 的 抛 荒 地 政 府 皆 收 作 公 田 ((( 三 国志 》 卷 十

五 《 司 马 朗 传 )})
。

同 时

,

在 民 间 对 耕 垦 抛 荒 地 则 从 法 律 上 实 行 以 现 垦 者 为 主 的 制 令 ((( 三 国志 》

卷 十 六 《 苏 则 传 )))
。

后 来 逐 步 不 这 样 作 了

,

至 唐 代 政 府 对 逃 户 抛 荒 地 的 处 理 采 取 了 较 为 慎 重

的 态 度

。

唐 会 昌 元 年
(公元 8 41 年 ) 正 月制 规定逃 户 地权保 留两年

,

两 年 后 不 归 复 者 原 地 权 取

消

。

至 大 中 二 年
(公 元 8 48 年 ) 制 则 又将逃 户地 权有 效 期延长 为 五年 ((( 唐 会要 》 卷 八 十 五

“

逃 户

”

条 )
。

到 了 明 代

,

以 至 象 宣 云 这 样 的 边 防 抛 荒 地 的 地 权 也 显 得 至 为 严 格

。

所 以

,

应 该 说 宣 云 办

屯 中 所 暴 露 出 来 的 逃 户 地 权 的 稳 定 性

,

是 我 国 封 建 社 会 后 期 私 有 地 权 深 化 和 稳 固 化 的 表 现

。

(四 )

宣云屯田更引人注意的是雇佣制的实行
,

对 此 谈 点 认 识

。

雇 佣 劳 动 在 农 业 领 域 里 的 出 现

,

是 相 当 早 的 事

。

恩 格 斯 说

: ’

随 着 财 产 不 均 现 象 的 产 生

,

亦

即 早 在 野 蛮 时 代 高 级 阶 段

,

与 奴 隶 劳 动 并 存 就 零 散 地
出 现 了 雇 佣 劳 动

”

((( 马 恩全 集 》第 二 十 一

卷 第 七 十 九 页 )
。

众 所 周 知

,

在 我 国

,

现 存 记 录 中 雇 佣 劳 动 材 料 早 在 春 秋 战 国 时 代 就 已 见 到 不

少

。

但 不 知 为 什 么

,

屯 田 经 营 中

,

在 唐 朝 以 前 却 不 见 有 雇 佣 制 的 出 现

,

这 或 许 与 政 府 权 力 能

在 屯 田 经 营 中 充 分 起 作 用 有 关

。

也 就 是 说

,

为 了 取 得 尽 可 能 多 的 成 果

,

统 治 者 往 往 只 注 重 使

劲 压 榨 生 产 者

,

想 尽 一 切 办 法 加 强 对 他 们 的 束 缚

,

并 增 加 其 劳 动 强 度

。

而 在 屯 田 上

,

国 家 正

可 能 较 充 分 地 运 用 其 政 治 权 力 实 施 超 经 济 强 制

。

这 样

,

使 生 产 者 得 以 享 有 较 大 自 由 权 利 的 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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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到 唐 代 后 期

,

随 着 商 品 经 济 的 发 展

,

劳 动 者 人 身 依 附 关 系 的 大 为 减 轻

,

契 约 租 佃 制 在 农

业 领 城 中 的 广 泛 被 采 用

,
农 业 雇 佣 制 也 有 了 较 大 发 展

。

于 是

,

在 唐 代 后 期 以 营 田 户 从 事 生 产

的 营 用 中

,

出 现 了 雇 佣 制

。

最 明 确 的 史 料 如
《 新 唐 书 》卷 五 十 三 《 食 货 志 》载

: .

宪 宗 末 天 下 营
田

皆 雇 民 或 借 佣 以 耕

” 。

此 说 或 许 难 免 绝 对

,

但 唐 代 后 期 营 田 经 营 中 实 行 雇 佣 制 定 是 很 普 遍 的 现

象

。

至 宋 代

,

屯 田 上 的 雇 佣 制 有 所 发 展

, 《宋 会 要 辑 稿 》 食 货 六 三 之 七 九 载
: “

(元丰 ) 六年 (公

元 1 0 8 3年 ) 十二 月 一 日 : 提举西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蓄 (蕃 )部 司 言
: `

新 复 境 土 堡 寨 渐 修 筑 毕

,

可

兴 里 营 田

。

内 定 西 寨

、

免 谷 寨

、

输 木

、

璧 堡 四 处 营 田

,

见 阅 农 作 厢 军 二 百 人

、

部 辖 人 员 军 典

十 九 人

,

乞 … …计 (许 ?) 本司于秦凤
、

径 原

、

熙 河 三 路 厢 军 及 马 遇 补 卒 选 募

,

人 给 装 钱 二 千

’

从

之

” 。

宋 代 厢 兵 是

“

诸 州 之 镇 兵

”

((( 宋 史 》 卷 百 八 十 八 《 兵 制 三 )))
,

可 见 这 条 材 料 所 说 新 复 境 土 兴

t 的营田显然是军屯
。

比 民 屯 控 制 严 格 一 些 的 军 屯 上 出 现 雇 佣 制

,

表 明 屯 田 上 的 雇 佣 制 有 了

发 展

。

,

在 明 末 宜
云 屯 区

,

雇 佣 制 则 显 得 更 为 兴 盛 了

。 “

募 开 垦

”

法 中 屯 田
长 工

、

短 工 皆 为 雇 募

,

已

十 分 明 确

,

不 用 再 作 任 何 补 充 说 明

。 “

借 种 具

”

一 法

,

乍 看 似 乎 只 行 借 贷 制

,

但 实 际 上 耕 种 者

所 贾 贷 的 雇 倩 耕 牛 费 及 籽 种 粪 土 银

,

除 用 于 雇 倩 耕 牛 之 外

,

农 忙 时 完 全 有 雇 寡 短 工 的 可 能

,

这 就 会 在 屯 田 上 建 立 起 一 种 间 接 的 雇 佣 关 系

。

至 于

“

用 军 屯

”

之 法

,

据 卢 象 异 说

,

此 法 对 长 种

屯 田 兵 士 每 月

’

加 给 银 四 钱 五 分

” 。

同 时

,

他 又 指 出

`

凡 屯 军 既 食 官 炯

”

((( 屯政 疏 》 )
。

所 以

,

加

给 屯 田 兵 士 的 四 钱 五 分 银 子 是 军 晌 外 的 雇 值

。

另 外

,

此 法 对 农 忙 时 到 屯 地 上 短 时 力 作 的 兵 士

按 日 所 给 的 二 分 银 子

,

由 于 是

“

工 止 免 给

” ,

显 然 也 是 军 晌 外 的 雇 值 ⑥
。

所 以

,

宣 云 屯 区 的 雇

佣 制 是 极 为 普 遗 的

。

明 末 宣 云 屯 区 雇 佣 制 的 普 逸 推 行

,

反 映 了 这 里 的 生 产 关 系 较 为 合 理

。

在 短 短 的 一 年 多 的

时 间 里

,

宜 云 屯 田 就 能 收 到 明 显 的 经 挤 效 益

,

其 主 要 原 因 应 该 即 在 于 此

。

注 释

:

① 这 里 的 所 谓粪 土 银
,

即 t 办肥料的资金
,

与 永 佃 制 中
的

粪 土 银 性 质 不 同

.

② 此处 的 “
义 官

,
及 下 文 的

“
省 祭 义 官

, ,

明 代 文 献 中 极 为 罕 见

,

《 卢 象 异 疏 犊 》 中 亦 仅 此 而 已
,

其 职 衔 不

明

.

⑧ 说 a
借 种 具

,

是 民 屯 类 型

,

用 卢 象 异

“
一 切 招 来 贫 民

.
语 可 证

.

至 于 卢 氏 在 谈 及 此 法 时 所 说

“
听 从 军 民

之 便
,

中 的
“
军

, ,

当 是 育 指 挥

、 ,

千
户

、

百 户 等 基 层 屯 地 的 措 t 官
`

④ 宜 云 地 区 除 产 杂 很 外 也 有 稻 谷
,

稻 谷 价 格 要 高

,

故 此 处 估 算 的 二 十 两 银 子 是 偏 低 的

。

⑥ 《 卢 象 异 蕊 腆 》 卷 六 《 密 陈 边 计 疏 》 载
: “

崇 祯 七

`

年

,

口 由 大 同 边 入
,
祟 祯 八 年

,

口
亦 由 大 同 边 入

,
崇

祯 九 年

,

口 由 宜 府 边 入

,

内 地 不 胜 其 蹂 劝

,

陵 京 因 此 以 展 惊

, a( 口
.
系

“
虏

’ 、 “
贼 奴

’
一 类 称 呼

,

清 代 时 被 抹

去 )
.

4

⑧ 《 卢 象 异 珑 腆 》 份 六 《 密 陈 边 计 疏 》 谈 及 开 平 ( 今内 蒙 正兰 旗 境 )兴办 军屯不需另 费黄粮
,

但 不 可 以 之 与

宜 云
“
用 军 电

,

等 间

.

首 先

,

开 平 军 屯 打 算 用 三 万 正 规 战 兵

,

而 宣 云 所 用 为

“
非 战 兵

” ,
其 次

, “
开 平 一 块 土 颇

称 沃 城

,
(同前 )

,

而 宜 云 地 上

“
府 晓

,

(卷十一 《 回 奏 兴 屯 硫 )})
.

因 此

,

两 地 的 作 法 很 难 是 一 样 的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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